
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年 4月 29日

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会议”），会议审议了《关于

发行 A股或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》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

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议案》等议案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等法律、法规及《上

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相关规定，我

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，本着谨慎性的原则，基于

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，发表如下独立

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发行 A 股或 H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

我们认为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予董事会发行 A 股或 H 股股份

的一般性授权，即按照公司股票上市地所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本

议案所载明的条款，并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，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 A 股股

份或 H股股份，但所涉股份数目不超过于本决议案获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

过当日现有 A 股、H 股各自已发行总数的 20%，将增加公司筹集资金的灵活性

和便利性。董事会仅在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并

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，方可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

下的权力。该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

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《关于发行 A股或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》，并将该

议案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。 



二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

议案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

行 A股股票的事项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科创板上

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或《公

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

A 股股票的议案》，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、2022 年第二

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2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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